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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國立龍潭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11月5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技(二)字第1030160858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為104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重要事

項1案，詳如說明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基於擴大辦理科技校院繁星計畫並保障偏遠地區學生升學

權益，自104學年度起，科技校院繁星計畫重要事項如下

：

(一)推薦報名資格之在校學業成績（採計至畢業前一學期之

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）排名規定，由現行在各科（組）

、學程前20%放寬為前30%。

(二)可推薦符合推薦報名資格之考生人數由現行8名增加為至

多10名。

(三)第6比序及第7比序採計項目及計分標準將另於技專校院

招生委員會聯合會網路報名系統公告。

(四)第6比序新增「全國高職學生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決賽（

含專題組及創意組）」，競賽獲獎採計年度為自103年度

（含）以後之年度。

(五)自104學年度起，不另寄發分發結果之書面通知，學校及

考生須自行上網查詢或列印考生之分發結果通知單，考

生如未上網查詢，而致錄取權益受損，概由考生自行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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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。

二、請學校以適性發展精神加強對師生及家長宣導，重要事項

及校內甄選規則務必明定及公告周知，並加強輔導參與遴

選學生，以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扶弱之精神。

三、若對本項招生有任何問題，請逕洽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

合會，電話：(02)2772-5333，網址

：http://star.jctv.ntut.edu.tw/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（含綜合高中、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）、國立宜蘭大

學附設高級農工職業進修學校、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附設高級商業職業進修學校

、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高商進修

學校

副本：技專校院招生策進總會、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、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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